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辦理程序
1、 法令依據

依據行政院環保署「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。」公告事項三、（三）其他收受指定公告事業產出之廢棄物進行再利用行為者，應檢具再利用檢核表向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轉本署核發再利用機構管制編號。
2、 辦理程序

（1） 由再利用者上網http://waste.epa.gov.tw/prog/unit3.htm填寫相關資料後，列印兩份並附公文向本局申請。
（2） 本局收件後安排時間至再利用者現勘是否符合再利用管理方式，由本局核轉行政院環保署申請管制編號。

（3） 再利用者經核管制編號後即完成檢核程序。
